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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关于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

反馈意见》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的补充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连同安永海外成员所一起简称“我

们”）根据《关于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申请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

并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提交了我们的回复意见。之后，我们经由项目独立财务顾

问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贵会的进一步反馈意见，现就该等进一步反馈意见

中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七、申请材料显示，1）AS 公司报告期 2014 年—2016 年营业收入分别

为 2.74 亿欧元、2.84 亿欧元和 2.51 亿欧元，净利润分别为 1,415 万欧元、1,199

万欧元和 812 万欧元，报告期按欧元计价的营业收入在 2015 年出现上升，2016

年出现下降，净利润则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本次交易对 AS 公司收益法评估

预测 2016 年营业收入为 28,489.00 万欧元，实际实现 25,071.41 万欧元，实际实

现营业收入低于预测营业收入，且 AS 公司预测 2017 年—2020 年营业收入增长

率分别为 6.97%、5.98%、5.22%和 3.81%。3）AS 公司 2016 年度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受并购交易的影响，一方面为确保在重组期间平稳过渡，

AS 公司暂缓实施新产品以及重返采矿业和中东油气行业的计划，另一方面因并

购整合导致管理费用率出现比较大的上升。请你公司：1）进一步补充披露使得

AS 公司报告期业绩出现下降的具体因素，相关影响因素是否已经消除，以及持

续盈利能力的稳定性。2）结合 AS 公司报告期业绩变化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

未来评估预测期业绩的依据和可实现性。3）AS 公司整合的可实现性，以及其公

司治理、管控机制的有效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AS公司报告期内，2015年度净利润下降主要是递延所得税的影响所致；2016

年由于并购整合的影响收入利润有所下滑，目前相关影响因素已逐步消除。 

报告期内，AS公司盈利能力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欧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25,071.41 28,395.13 27,367.07 

利润总额 1,197.63 1,964.45 1,532.41 

所得税费用 385.98 765.73 116.96 

净利润 811.65 1,198.72 1,415.45 

 



2 
 

 

（一）AS公司2015净利润下降主要是递延所得税的影响所致 

AS公司2015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为 28,395.13万欧元和1,964.45万欧元，

较 2014 年度的 27,367.07 万欧元和 1,532.41 万欧元分别增长 3.76%和 28.19%。将 2014

年度归属于以前年度的递延所得税调整后，2014 年度的净利润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欧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利润总额 1,964.45 1,532.41 1,532.41 

所得税费用 765.73 116.96 485.77 

净利润 1,198.72 1,415.45 1,046.64 

所得税费用率 38.98% 7.63% 31.70% 

2014 年度经审计的所得税费用较低主要是因为 2013 年度 AS 公司收购

JohnsonScreens 公司后，因对相关会计政策调整、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识别、

JohnsonScreens 公司的业务整合等事项导致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在 2014 年度识别并确

认，AS 公司识别出该等递延所得税资产时，距离收购 JohnsonScreens 公司已超过 12 个

月，为此 AS 公司未追溯调整该事项的会计影响至 2013 年度。 

若将 2014 年度的递延所得税费用 368.81 万欧元调整计入 2013 年度，则 2014 年度

的净利润为 1,046.64 万欧元。2015 年度的净利润 1,198.72 万欧元比 2014 年度调整后的

净利润 1,046.64 万欧元增长 14.53%。 

综上，剔除因会计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影响，2015 年度的收入、利润总额、净利

润均高于 2014 年度。 

（二）由于并购整合的影响，AS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有所下降；随着

并购整合工作的初步顺利完成，影响2016年收入利润下降的相关因素已逐步消除。 

AS 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811.65 万欧元，比 2015 年度的净利润 1,198.72 万欧

元，下降 387.07 万欧元，主要是受并购整合的影响，AS 公司的管理层一方面按照新的

控股股东的要求，重新梳理管理架构及维持团队的稳定；另一方面为维持 AS 公司与银

行、客户、供应商等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不受控股股东变更的影响，AS 公司管理层用

于维护原有合作关系的精力及资源较多，受此影响，AS 公司 2016 年度的营业收入有所

下降、管理费用有所上升，导致 2016 年的净利润下降。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上述回复中涉及的财务报告数据和我们已经审定的财务报告数据无差异。 

问题八：申请材料显示，AS 公司报告期 2014 年-2016 年应收账款中逾期未

减值应收账款分别为 19,163.79 万元、16,984.30 万元和 15,891.05 万元，且 AS 公

司未对逾期未减值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请你公司：1）结合报告期 AS 公司

逾期未减值的应收账款未来期间的回收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报告期 AS 公司分

类为逾期未减值的应收账款在期后是否存在重新分类为逾期并减值的应收账款

的情况。2）补充披露 AS 公司对应收账款认定为逾期未减值的具体依据，及相

关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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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S 公司 2016 年末逾期未减值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2,174.83 万欧元，在 2017 年

1-5 月已收回 1,981.88 万欧元，不存在将逾期未减值的应收账款重分类至逾期减值应收

账款的情形。 

（一）逾期未减值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2016 年末 AS 公司逾期未减值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2,174.83 万欧元，截止 2017 年 3

月 31 日，该部分应收账款已收回 1,981.88 万欧元，回款占逾期未减值的应收账款的比

例为 91.13%。 

（二）期后 AS 公司不存在将逾期未减值的应收账款重分类至逾期减值应收账款的

情形 

根据 AS 公司与其客户就收款时间、收款计划的沟通情况看，未收回的应收账款能

收回的可能性高。AS 公司的应收账款质量较好，不存在期后需将逾期未减值的应收账

款重分类至逾期减值应收账款的情形。 

（三）AS 公司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AS 公司并没有一个通行的针对逾期账龄的坏账计提公式，而更多地是采用个别认

定的方法。但通常情况下对于逾期 360 天以上的应收账款除非有特别的证据表明没有坏

账，否则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对于逾期 360 天以内的应收账款则由母公司及各子公司管

理层和客户逐一进行沟通，对应收账款的回收问题和付款计划进行商讨，最终对应收账

款可回收性和单项坏账计提得出判断和结论。 

根据对 AS 公司海外业务的了解，国外子公司的客户通常情况下不会在应收账款未

到期时就进行支付，而是在到期之后才进入付款流程，一般应收账款逾期后，AS 会向

其客户发出催帐的信函，而 AS 的客户为了提高其自身的营运资金使用效率，一般会选

择在收到催帐信函后才安排付款。因此，应收账款逾期小于 30 天是被视为海外客户的

通常做法，并不被 AS 视为应收账款具有重大不可回收的风险点。 

对于逾期大于 30 天但小于 360 天的应收账款不计提坏账准备是基于 AS 公司对单

项应收款逐一分析得出的结论。主要原因是 AS 公司已经和客户达成付款协议或者已经

在报告日后收回了款项，因此无需在报告日计提应收账款坏账。根据 AS 公司历史经验，

该部分应收账款并未发生重大坏账的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AS 公司逾期应收账款的划分，符合其实际经营情况，AS 公司没有在期后将逾

期未减值应收账款重分类至逾期减值组合的情形。 

2、AS 公司采用个别认定法，根据与客户逐一沟通的情况确认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

根据 AS 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及应收账款回收情况看，AS 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是符合其实际情况的。 

 

问题九：申请材料显示，AS 公司报告期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6 月 30

日商誉分别为 77,669.12 万元、74,155.03 万元和 77,039.76 万元。AS 公司的商誉

主要形成于 AS 公司 2011 年 10 月收购 Diemme 公司股权和 2013 年 2 月收购

JohnsonScreens 公司股权。收购完成后，AS 公司对集团内公司进行整合，整合完

成后，原 Diemme 和 JohnsonScreen 的业务范围、业务分布区域已发生了较大变

化，无法将 Diemme 和 JohnsonScreen 的资产组进行准确区分，在商誉减值测试

过程中，将 AS 公司的资产组认定为一个最小的现金产出单元进行减值测试，测

试结果认为 AS 公司的商誉未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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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AS 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将 AS 公司的资产组

认定为一个最小的现金产出单元而非将原 Diemme 和 JohnsonScreen 的资产组进

行区分认定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认定 AS 公司的商誉未

发生减值的依据是否充分。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将 AS 公司的商誉作为一个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是合理的 

AS 公司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3 年完成对 Diemme 和 JohnsonScreen 两大水处理业务

领域全球知名品牌的收购。收购完成后，AS 公司开始陆续完成对集团内各公司业务、

产品技术、生产基地以及销售网络等的整合，包括生产专利、商标等在内的无形资产在

整个集团内统一使用，实现了协同效应。Diemme 公司和 JohnsonScreen 公司的业务由在

全球范围内经营相关业务变更为仅经营所在国家的 AS 公司相关业务，其业务范围、业

务区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此，AS 公司自业务整合完成后，对商誉按照资产组进行

了重新划分，认为整个 AS 公司的资产组是一个最小的现金产出单元，因而商誉的减值

测试在整个集团层面统一进行，而不再在单个子公司层面执行。 

AS 公司将 JohnsonScreen 和 Diemme 的业务结合 AS 公司原先的业务作为一个资产

组进行有关的商誉减值测试主要是考虑到 AS 公司在对该两大水处理业务进行收购后，

已经陆续完成了对集团内各公司业务、产品技术、生产基地以及销售网络等的整合，包

括生产专利、商标等在内的无形资产在整个集团内统一使用。整合后的两大水处理板块

已经一体化，相互之间实现了协同效应，因此，将 JohnsonScreen 和 Diemme 以及 AS

公司自身的业务作为一个资产组更能反映公司整合后的实际经营状况。 

二、将 AS 公司的商誉作为一个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 

AS 公司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商誉已经分配至水处理业务资产组以进行减

值测试，该资产组同时也是报告分部。水处理业务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按照资产组的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根据管理层批准的 3 年期的财务预算

为基础的预测来确定。2016 年现金流量预测所用的折现率是 10.1%(2015 年：9.0%；2014

年：9.4%)，3 年以后的现金流量根据增长率 1.2%推断得出，这个增长率与基础设施行

业的长期平均增长率相同。根据管理层的计算，报告期内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后的金额及

资产组账面资产金额的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未来现金流折现后金额（附注1） 1 178,009.00 196,808.80 212,879.00 

报告期末非流动资产合计 2 28,627.70 25,923.40 22,204.20 

未来现金流扣除非流动资产后余额 3=1-2 149,381.30 170,885.40 190,674.80 

商誉  76,456.90 74,155.00 77,669.10 

附注 1：未来现金流折现后金额扣除了营运资本的变动和有偿负债。 

 

从上表可以看出，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后的金额扣除资产组账面价值后的余额远大于

目前账面的商誉金额，因而商誉没有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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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 AS 公司的商誉未发生减值的依据： 

首先，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的结果可以看出，报告期内 AS 公司预计的未来经营活动

现金流折现后的金额扣除报告期末非流动资产后，远超过商誉的金额，因而商誉没有减

值。此外，考虑到 JohnsonScreen 和 Diemme 整合进入 AS 后的时间并不长，且整合后的

AS 公司盈利一直保持稳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即便单独分析原收购

JohnsonScreen 和 Diemme 产生的商誉，其减值风险也比较低。 

三、模拟将收购 JohnsonScreen 和 Diemme 产生的商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为进一步说明该减值风险较低，管理层将收购 JohnsonScreen 和 Diemme 产生的商

誉模拟进行了单独的减值测试。 

假设不考虑 JohnsonScreen 和 Diemme 以及 AS 公司自身的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管

理层模拟了将 JohnsonScreen 和 Diemme 产生的商誉进行单独减值测试的情况。

JohnsonScreen 和 Diemme 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按照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确定，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根据管理层批准的3年期的财务预算为基础的预测来确定。

2016 年 JohnsonScreen 资产组的现金流量预测所用的折现率是 9.5%，Diemme 资产组的

现金流量预测所用的折现率是 10.4%。3 年以后的现金流量根据增长率 1.2%推断得出，

这个增长率与基础设施行业的长期平均增长率相同。根据管理层的模拟，2016 年

JohnsonScreen 和 Diemme 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后的金额及资产组账面价值的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JohnsonScreen Diemme 

未来现金流折现后金额（附注1） 1 122,084.42 44,018.90 

报告期末非流动资产合计 2 19,062.47 1,114.49 

未来现金流扣除非流动资产后余额 3=1-2 103,021.95 42,904.41 

商誉  35,469.41 40,987.49 

附注 1：未来现金流折现后金额扣除了营运资本的变动和有偿负债。 

从上表可以看出，JohnsonScreen 和 Diemme 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后的金额扣除资产组

账面价值后的余额大于目前账面的商誉金额，因而商誉没有减值。 

综上，我们认为，将 AS 公司的商誉作为一个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或者模拟将

JohnsonScreen 和 Diemme 产生的商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结果均表明了 AS 公司的商誉

列报恰当，没有发生减值。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企业合并

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商誉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

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应当是能够从企业合并

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不应当大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5 号

——分部报告》所确定的报告分部。”因此，我们认为将 JohnsonScreen 和 Diemme 以及

AS 公司自身的业务作为一个资产组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2、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的结果，AS 公司的商誉不存在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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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AS公司报告期内，2015年度净利润下降主要是递延所得税的影响所致；2016年由于并购整合的影响收入利润有所下滑，目前相关影响因素已逐步消除。
	（一）AS公司2015净利润下降主要是递延所得税的影响所致
	（二）由于并购整合的影响，AS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有所下降；随着并购整合工作的初步顺利完成，影响2016年收入利润下降的相关因素已逐步消除。
	二、核查意见
	上述回复中涉及的财务报告数据和我们已经审定的财务报告数据无差异。

	问题八：申请材料显示，AS公司报告期2014年-2016年应收账款中逾期未减值应收账款分别为19,163.79万元、16,984.30万元和15,891.05万元，且AS公司未对逾期未减值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请你公司：1）结合报告期AS公司逾期未减值的应收账款未来期间的回收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报告期AS公司分类为逾期未减值的应收账款在期后是否存在重新分类为逾期并减值的应收账款的情况。2）补充披露AS公司对应收账款认定为逾期未减值的具体依据，及相关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
	一、AS公司2016年末逾期未减值的应收账款余额为2,174.83万欧元，在2017年1-5月已收回1,981.88万欧元，不存在将逾期未减值的应收账款重分类至逾期减值应收账款的情形。
	（一）逾期未减值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二）期后AS公司不存在将逾期未减值的应收账款重分类至逾期减值应收账款的情形
	（三）AS公司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二、核查意见
	一、将AS公司的商誉作为一个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是合理的
	二、将AS公司的商誉作为一个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
	三、模拟将收购JohnsonScreen和Diemme产生的商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四、核查意见




